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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地区法院部分拒绝了吉利德所提出的要求驳回针对其提起的集体诉讼的动议。该案最早
源于2019年，消费者起诉称瑞德西韦厂商吉利德与百时美施贵宝、日本烟草、强生一同在艾滋病药物市场实施垄断
行为，且吉利德在艾滋药物市场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并与其他被告之间达成反竞争的交易，使艾滋药物的仿制药无
法进入市场。

（陈欢）

3月6日，中国贸促会疫情防控
涉外法律风险防范（四川省）线上培
训班举办，以帮助外贸企业解决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原材料供应、生
产、运输等环节所受影响，以及由此
带来的履约风险和法律问题。培训
班由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主办，
中国贸促会培训中心和四川省贸促
会共同承办。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
部副巡视员李薇、四川省贸促会党
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志敏出席
培训班开班仪式并致辞，来自四川
省贸促系统、外贸企业代表等 300
人参加线上学习，四川省贸促会、绵
阳市贸促会、宜宾市贸促会、广安市
贸促会等进行分会场学习。

李薇在致辞中表示，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对中国采取了限制措施。随着
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中国外贸形
势更加严峻复杂，维护第一贸易大
国地位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
前，中国贸促会开通了疫情防控跨
境贸易投资法律咨询热线电话，发

挥专业优势为企业答疑解惑，助力
稳外贸稳外资工作。

王志敏在致辞中表示，疫情给
四川省外向型企业带来了诸如延迟
复工、生产受限、物流受阻、无法境
外参展、工程施工项目延期等各方
面的违约风险。在这个特殊时期，
四川省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
的办证服务和涉外法律综合支援服
务，与企业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会上，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法
律顾问唐怡为海外参展企业出谋划
策。她说，受疫情影响，海外展会
取消或延期、出境限制措施、航班
取消或机票价格大涨、出国防疫措
施限制等，对企业海外参展影响很
大。“企业应注意，所签订的参展合
同通常适用展览国所在地的法律，
合同条款通常更偏向于主办方而
非参展商。建议企业全面梳理排
查正在谈判尚未订立的合同、正在
履行期的合同，确定合同中的不可
抗力条款，预估合同履行是否受到
疫情影响。如果合同履行受到影

响，应与相对方积极协商沟通，及
时通知合同进展并提供证据，可签
署补充协议，重视调解等非对抗方
式进行纠纷解决。同时，也要做好
可能发生的诉讼或仲裁准备，做好
证据保留工作。”

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帮助企
业减少损失，中国贸促会可出具与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不可抗力事实
性证明。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高丽超介绍说，不可抗力事实性
证明属于商事证明领域中的事实
性证明行为，是指由中国贸促会及
其授权的分支机构应申请人的申
请，对与不可抗力相关的客观事实
进行的证明。

“企业申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
明提交材料包括企业所在地政府、
机构出具的证明/公告，海陆空相关
延运、延飞、取消等通知/证明，出口
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订舱协议、货运
代理协议、报关单等，以及其他所能
提供的材料。”高丽超表示。

会上，国贸合规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总经理苗燕民指出，受疫情
影响，2020年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
风险评级中公共卫生检疫风险突
出，主要体现为境外疫情严峻，公共
卫生风险“倒灌”；全球卫生检疫措
施动态变化快，合规难度大、合规成
本高；境内公共卫生合规成本逐步
下降，境外卫生检疫合规成本或急
剧攀升；疫情对经济产生“次生危
害”，将首要冲击对外经贸等；境外
疫区内企业将以不可抗力为由，向
中资企业提出免除合同违约责任。

苗燕民强调，疫情期间，美国
对我国部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
自然人等采取了出口管制与经济
制裁措施。他建议，企业对重点交
易早做合规风险筛查，主要针对物
项、结算、国别、交易相对方、承运
人、最终用途六个维度，并从合规
体系有效性评价、主营业务风险评
估的角度定期全面排查企业的合
规风险，针对卫生检疫、出口管制、
数据保护、反腐败等风险点进行精
准拆弹。

贸促会：防控疫情法律风险 助力稳外贸稳外资
■ 本报记者 钱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知道原定于上班后前两周
开庭的案件是否能够正常开庭？已经办理了涉外、涉港
澳台案件的立案预登记，如何补充提交公证认证材料
……3月5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疫情防控期间“非现场”
立案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在线上举行，上述问题一一有
了答案。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法官李青就疫情防控期间
网上立案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目前，当事人可通过北京
审判信息网的“网上直接立案”“京知在线”“北京移动微
法院”立案系统提交网上立案申请。其中,北京审判信息
网的“网上直接立案”仅限于北京市的执业律师在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进行行政一审案件的立案申请，北京审判信
息网的“京知在线”仅限于北京市的执业律师进行商标驳
回复审案件的网上立案申请和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的预
登记申请，国内当事人和执业律师还可以通过“北京移动
微法院”立案系统进行民事案件的立案申请。如果不符
合以上网上立案条件的，可以通过邮寄立案的方式进行
立案。

李青表示，“2016年，北京市法院已开通网上直接立
案服务。疫情防控期间，网上立案量明显增加，其便捷性
也逐步显现出来，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当事人选择这一立
案方式。”

据介绍，自今年 2月 3日至 2月 28日，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共受理网上立案申请 207件，审核通过并正式立案
170件，其中商标行政案件 161件，专利行政案件 8件，民
事案件1件。网上立案申请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5%，网
上正式立案数量占现阶段同期全部一审立案总数的
24%。此外，邮寄立案邮件 1560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514%；审查邮寄立案邮件 1506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723%；审核通过予以立案395件。

关于邮寄立案情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法官
李辉介绍，对于首次邮寄立案的材料，重点审查邮寄材料
是否齐备。此外，涉外、涉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案件预
登记是指在专利、商标确权授权行政案件中，当事人为涉
外、涉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主体的，在法定起诉期限内
因客观上无法办理完成在外国的主体资质公证、认证手
续的，为保护当事人诉权，准予涉外、涉中国香港、澳门和
台湾的当事人在其他起诉材料齐备的情况下先行办理预
登记，待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办理完成其主体资质的公
证、认证手续并提交法院后，法院再给予正式登记立案的
一种特别做法。对于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办理完成
公证认证手续，材料齐备，符合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材
料欠缺，但有合理理由的（该理由需要有证据证明），属于
可以补正的情形，会通知当事人及时予以补正。

李辉提醒，由于预登记的案件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公证认证问题，情况各异，无法逐个国家分别说明具体
要求，同时还要受起诉期限和提交手续期限的限制，因
此，特别需要律师和专利代理师加强和涉外、涉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当
事人的沟通，及时、有效地督促、协助当事人办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庭长仪军指出，“我院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管
辖依据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地域管辖、级别
管辖上都有特殊性，而且知识产权案件本身比较复杂，结合案件可能存在
的涉外、涉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因素以及共同诉讼等问题，许多案件的立
案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给出‘一刀切’的简单标准、笼统回复，希望
当事人或代理人能够与我们多渠道联系，更加积极、理性、有耐心，我们也
将尽可能地提供立案指导和释明，依法立案，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去年就已经向律师协会和专利代理师协会发
出倡议，提倡律师、专利代理师接受以电子送达方式接收诉讼材料，这对
于便利诉讼、提高效率、节约资源都有积极意义，也是北京市法院系统积
极推进的诉讼新模式，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仪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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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世界范围
持续传播，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
强了对国际旅行的限制和检疫措
施。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国家在采
取限制国际旅行措施的同时，也开
始对国际运输和国际贸易进行限
制，这很可能对疫情发生国的经济
造成沉重打击，从而进一步影响疫
情蔓延下的世界经济。在没有充
足的证据证明国际贸易造成了新
冠病毒的传播，而且世界卫生组织
也没有建议对国际贸易采取限制
措施的情况下，各国应该谨慎采取
限制国际贸易的措施，保持国际贸
易的自由和有序进行。

一、哪些措施影响国际贸易
限制国际旅行、限制国际运输

和限制疫情发生国产品的输入这
三类措施都对国际贸易产生了负
面影响，它们影响贸易的程度各不
相同。限制人员的国际旅行主要
会影响国际会展、商务谈判和部分
国际服务贸易等需要人员直接交
流的贸易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现
在已经有超过 80 个国家对我国人
员的国际旅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限制。

对国际运输的限制严重阻碍
了国际贸易的进行，采取的限制措
施主要是针对空运的机组人员和
海运的船员，例如澳大利亚要求离
开中国不足 14 天的船舶要先在隔
离区停留满 14 天再进入引航区，
菲律宾则取消了所有经停受疫情
影响国家港口的船舶直接进入码
头泊位的权利，俄罗斯关闭了与中
国边界上的 16 个通关口岸，包括
汽车和火车通关口岸。这些措施
使得国际贸易的运输受到很大的
干扰，可能导致运输速度下降，运
输成本提高，甚至完全停滞。

对国际贸易限制程度最高的
措施就是禁止进口，目前一些国家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国的部分
种类的产品直接采取了禁止进口
的措施，例如印度尼西亚禁止进口
来自中国的活体动物，吉尔吉斯坦

禁止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约旦暂停
进口来自中国的动植物产品等。

二、影响国际贸易的措施必须
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世界卫生组织是世界贸易组
织的观察员，二者对国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后的国际贸易管制
都有管辖权。各国为了保护本国
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对国际贸易进
行限制的措施，还必须要符合世界
贸易组织的协议，包括《关税和贸
易总协定》第 20 条和《卫生和检疫
措施协定》。

1.《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20条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 20 条

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
为阻止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为保护
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
必需的措施。”根据 WTO 争议解
决 机 构 的 解 释 ，所 谓“ 必 需 的
（necessary）”的措施，指的是没有其
他合理的替代措施，为了保护人
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必须
采取的措施。根据这一规定，在新
冠肺炎传播的情况下，限制贸易的
措施应该是，1 必须的确可以起到
保护人类的生命或健康的目的；2
在各种可选择的贸易限制措施中，
应该选择对贸易的限制程度最低
的措施。其中，关于限制措施的有
效性，需要经过专家的证明，不能
是臆想的，要有科学证据。如果有
关国家针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而采
取禁止某类产品输入的措施，则应
该举证证明所禁止进口的产品如
何可能携带该病毒，这些产品中的
新冠病毒的活性如何，是否还具有
传染性等。如果采取贸易限制措
施的国家不能证明其贸易措施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则不能主张其贸
易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受
新冠病毒危害的措施。

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农产
品中有新冠病毒，除了香港出现一
例宠物狗的新冠病毒检测呈弱阳性
外，并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动物也会
感染与人所感染的完全一样的新冠

病毒。进口国如果担心某些货物的
表面可能被病毒污染，通过采取熏
蒸或者喷雾消毒等卫生措施，如果
足以消灭病毒，或者使其不具有活
性，就不应采取禁止进口这一对贸
易限制程度最严格的措施。

2.《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如果 WTO 成员国限制食品、

饲料或者动植物产品的进口，则这
类贸易限制措施还必须符合《卫生
和检疫措施协定》的规定。该协定
第2.2条规定：各成员应确保任何动
植物检疫措施的实施不超过为保护
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
必需的限度，并以科学原理为依据，
如无充分的科学证据则不再维持。

第 2.2 条的一个重要要求，就
是卫生和检疫措施必须有“充分的
科学依据”，根据《卫生和检疫措施
协定》第 3 条的规定，这个科学依
据可以是“国际标准、准则或者建
议”，关于新冠肺炎的传播，目前世
界卫生组织不建议成员国采取限
制贸易的措施，所以，成员国应该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建议来
决定自己的卫生和建议措施。但
另一方面，第 3 条还规定：“各成员
国可以实施或维持比国际标准更
高的卫生检疫措施，但要有科学依
据，或者在经过风险评估之后，认
为该措施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是适
当的。”这一条授权成员国在经过
风险评估之后，以风险评估的结果
为科学依据，确定适当的保护水
平，并且这个保护水平可以高于国
际标准，即可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
的建议。

新冠肺炎是一种新的传染病，
在一种新的传染病开始流行后的短
期内，要求所有对这一病毒采取的
应对措施，包括贸易限制措施的国
家都完成科学的评估是不合理的，
因为风险评估本身可能需要较长的
时间，在收集足够的数据之后才能
完成。考虑到这种情况，《卫生和检
疫措施协定》第5.7又规定，“在有关
科学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成员

可根据现有的有关信息，包括来自
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成员方实施
的动植物检疫措施的信息，临时采
用某种动植物检疫措施。在这种情
况下，各成员应寻求获得额外的补
充信息，以便更加客观地评估风险，
并相应地在合理期限内评价动植物
检疫措施。”也就是说，成员国在新
疾病流行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
现有的有关信息，采取临时性的卫
生和检疫措施，这种临时性的卫生
和检疫措施，可以是“科学证据不充
分的”。这是考虑到，疾病的流行要
求各国尽快和尽早采取防疫措施，而
在疾病流行的早期，想获得充分的数
据和证据来完成风险评估是十分困
难的，所以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国
在这种情况下先采取临时性的检疫
措施，可以包括贸易限制。关于临时
性检疫措施的时间长度，《卫生和检
疫措施协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从
实践上来看，检疫措施的时间长度要
与实际需要相符，如果检疫措施所要
防范的风险已经消失，例如，新冠病
毒已经被消灭，如2003年的SARS病
毒被消灭一样，则临时性的检疫措施
应该立即取消。

三、有必要加强在贸易限制措
施方面的协调

新冠肺炎是对世界公共卫生
和经济发展的一次严峻挑战。从
各国已经颁布的限制国际旅行、运

输和贸易的措施来看，虽然有很多
措施具有防范病毒传播的效果，但
其合理性有待商榷，某些限制措施
是不必要的，特别是直接禁止从疫
情发生国进口某些农产品或者动
物产品的措施。《卫生和检疫措施
协定》第 5.8 条规定，“当一成员有
理由认为另一成员制定或维持的
某种动植物检疫措施正在限制或
潜在限制其产品出口，而这种措施
不是以有关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
为依据，或这类标准、指南或建议
并不存在，则可要求其解释采用这
种动植物检疫措施的理由，维持该
措施的成员应提供此种解释。”这
说明，所有 WTO 成员国都有义务
使其限制国际贸易的措施具有合
理性，并尽可能提供科学证据。国
际社会在应对新冠病毒传播的挑
战过程中，应该就哪些贸易限制措
施是合理和必要的进行论证，并互
相沟通信息和分享经验，即使是动
物产品，也可以考虑区分活动物产
品和已经宰杀的动物或烹饪过的
动物产品在感染和携带活性病毒
方面的不同情况，倡议各国采取对
贸易限制程度最小的限制措施，以
便把此次疫情传播给国际贸易和
世界经济产生的干扰控制在最小
的范围内。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需协调贸易限制措施
■ 边永民

春节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国人民生命健康和工作生活造
成严重影响。其中，公共资源最
薄弱的贫困村面临着抗击疫情和
脱贫攻坚的双重考验。3月 3日
上午，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党
支部和黑龙江省林甸县宏伟村党
支部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开展一次
党建活动，深入学习和领会习总
书记关于抗击疫情和做好扶贫工
作的指示精神，共同研究科学防
疫和扶贫项目的推进落实。中国
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人事部部
长徐宝林、财务部副主任孙久春、
联络部部长李庆霜、法律事务部
副部长（支部书记）刘超和机关党
委书记张伟等部门负责人在北京
会场参加了此次活动，大庆市副
市长舒寰、林甸县政法委书记宋
俊丰、林甸县副县长孟育建、宏伟
村党支部书记马全彪等在林甸分
会场参加活动。此外，法律事务
部全体党员、宏伟村“两委”成员、
驻村工作队、村民党员代表、扶贫
项目实施负责人、返乡创业青年
代表等通过手机端参会。

马全彪介绍了宏伟村在抗击
疫情、恢复生产方面所做的具体
工作。他说，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多措并举，村民未出现一例疑
似症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宏
伟村也面临防疫物资缺乏的实际
困难。

春节假期尚未结束，宏伟村
新任第一书记吕向明驱车满载消
毒液、口罩等防疫物资赶回扶贫
一线，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在了解
到宏伟村的困难后，也协调了
1000只口罩发往宏伟村，以解决
贫困村防疫燃眉之急。

根据中国贸促会领导扶贫工
作指示精神，在机关党委和扶贫
办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法律事
务部党员代表于 2019 年 12 月赴
宏伟村启动结对共建活动，取得
良好效果，进一步提振了两支部
党员干事奋进的信心。

“结对共建意义重大，为法律
事务部党员干部提供了向基层学
习的宝贵机会。”刘超表示，法律
事务部将与宏伟村一道共克时
艰，继续将结对共建活动开展好。

张伟对两支部结对共建提出
建议：一是当前把防疫工作放首
位，同时抓好春耕生产；二是巩固
宏伟村脱贫成果，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三是强化两支部建设，在
结对共建的基础上相互汲取干事
创业的养分。

林甸县是中国贸促会的定点
扶贫县。舒寰介绍说，在春节前
的脱贫验收第三方评估考核中，
林甸县以零“漏评”、零“错退”，群
众满意度全省第一的成绩交出了
一份合格答卷。中国贸促会在林
甸的扶贫工作得到省市领导充分
肯定。（来源：中国贸促会法律事
务部）

贸促会法律部与林甸县宏伟村
开展视频党建活动


